
· 估价项目名称：
重庆市北碚区蔡家组团N标准分区N15/03号宗地等13宗住宅、商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格预评估
· 委托估价方：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受托估价单位：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 土地估价师：
王鹏、郑燚
· 土地估价报告编号：
康正预评字2018-1-0427-P05DYGJ3
评估意见函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重庆市北碚区蔡家组团N标准分区N15/03号宗地等13宗住宅、商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格进行了预评估。
估价对象：估价对象共有13宗地，为重庆上善置业有限公司使用的、位于重庆市北碚区蔡家组团N标准分区十三宗住宅、商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根据《不动产权证书》[渝（2016）北碚区不动产权第000144023、001095998、001095835号]、《不动产权证书》[渝（2017）北碚区不动产权第000220781、000220774、000220758、000220956、000221189、000221080、000217156、000220688、000214512、000215036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5001092014B00399、5001092015B00313、5001092016B00178、5001092016B00198、5001092016B00186]及附件，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673257平方米。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5001092014B00399]及附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500109201700043号]及附件、《重庆市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渝国土房管（2017）预字第（544）号、（368）号、（979）号、（686）号、（801）号]，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为1075585.15平方米。具体面积详见下表
	序号
	出让合同
	不动产权证号
	坐落
	不动产单元号
	土地面积
	证载用途
	容积率
	总建筑面积合计
	经营性用途建筑面积合计
	住宅计容建筑面积
	商业计容建筑面积
	地下车库计容建筑面积
	非经营性用途

	1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5001092014B00399]及附件
	渝（2016）北碚区不动产权第000144023号
	北碚区蔡家组团N标准分区N15/03号宗地
	500109014016GB00051
	73689
	城镇住宅用地、其他商服用地
	1.64
	176307.19
	169465.34
	115667.6
	0
	53797.74
	6841.85

	2
	
	渝（2016）北碚区不动产权第001095998号
	北碚区蔡家组团N标准分区N19-1/03号宗地
	500109014016GB00052
	38543
	城镇住宅用地、其他商服用地
	0.86
	33156
	66660.93
	21301.92
	45359.01
	　0
	2700

	3
	
	渝（2016）北碚区不动产权第001095835号
	北碚区蔡家组团N标准分区N19-2/03号宗地
	500109014016GB00053
	42088
	城镇住宅用地、其他商服用地
	0.86
	36204.93
	
	
	
	
	

	4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5001092015B00313]及附件
	渝（2017）北碚区不动产权第000220781号
	北碚区蔡家组团N标准分区N04-2/02号宗地
	500109014016GB00085
	32104
	城镇住宅用地
	2.5
	80260
	80260
	64208
	16052
	　0
	0

	5
	
	渝（2017）北碚区不动产权第000220774号
	北碚区蔡家组团N标准分区N10/03号宗地
	500109014016GB00086
	45336
	城镇住宅用地
	2.0
	90672
	90122
	71987.6
	18134.4
	　0
	550

	6
	
	渝（2017）北碚区不动产权第000220758号
	北碚区蔡家组团N标准分区N13/03号宗地
	500109014016GB00087
	44919
	城镇住宅用地
	2.0
	89838
	88248
	70280.4
	17967.6
	　0
	1590

	7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5001092016B00178]及附件
	渝（2017）北碚区不动产权第000220956号
	北碚区蔡家组团N标准分区N04-5/02号宗地
	500109014016GB00088
	9247
	商业用地、商务用地、二类居住用地
	2.0
	18494
	18444
	　0
	18444
	　0
	50

	8
	
	渝（2017）北碚区不动产权第000221189号
	北碚区蔡家组团N标准分区N04-6/02号宗地
	500109014016GB00089
	52506
	商业用地、商务用地、二类居住用地
	2.0
	105012
	104662
	　0
	104662
	　0
	350

	9
	
	渝（2017）北碚区不动产权第000221080号
	北碚区蔡家组团N标准分区N11/03号宗地
	500109014016GB00090
	37458
	商业用地、商务用地、二类居住用地
	2.0
	74916
	72166
	27216
	44950
	　0
	2750

	10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5001092016B00198]及附件
	渝（2017）北碚区不动产权第000217156号
	北碚区蔡家组团N标准分区N16/03号宗地
	500109014016GB00083
	94138
	城镇住宅用地
	1.7
	160035.23
	157985.23
	125978.18
	32007.05
	　0
	2050

	11
	
	渝（2017）北碚区不动产权第000220688号
	北碚区蔡家组团N标准分区N19-3/03号宗地
	500109014016GB00084
	50650
	城镇住宅用地
	1.01
	51156.8
	51006.8
	40775.44
	10231.36
	　0
	150

	12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5001092016B00186]及附件
	渝（2017）北碚区不动产权第000214512号
	北碚区蔡家组团N标准分区N17-2/03号宗地
	500109014016GB00081
	11078
	一类居住用地、商业用地
	1.5
	16617
	16567
	　0
	16567
	　0
	50

	13
	
	渝（2017）北碚区不动产权第000215036号
	北碚区蔡家组团N标准分区N18-3/03号宗地
	500109014016GB00082
	141501
	一类居住用地、商业用地
	1.01
	142916
	139716
	113832.8
	25883.2
	　0
	3200

	合计
	673257
	
	
	1075585.15
	1055303.3
	651247.94
	350257.62
	53797.74
	20281.85


单位：平方米
估价目的：重庆上善置业有限公司拟使用重庆市北碚区蔡家组团N标准分区N15/03号宗地等13住宅、商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为抵押担保物，向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办理贷款手续。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特委托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抵押物进行评估。本次评估为确定标的物之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格。
估价期日：2018年6月6日（评估专业人员勘察现场之日）
地价定义：

1.用途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渝（2016）北碚区不动产权第000144023、001095998、001095835号]、《不动产权证书》[渝（2017）北碚区不动产权第000220781、000220774、000220758、000220956、000221189、000221080、000217156、000220688、000214512、000215036号]，本次评估估价对象证载（地类）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住宅、商业）用地。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5001092014B00399、5001092015B00313、5001092016B00178、5001092016B00198、5001092016B00186]及附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500109201700043号]及附件，估价对象土地规划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住宅、商业）用地。本次评估以上述文件为依据，评估设定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住宅、商业）用地。
2.土地开发程度

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及评估专业人员现场勘查，本次评估估价对象实际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为“临时三通”（即通临时路、通临时电、通临时水）、宗地红线内场地未平整，宗地内有需要移除的树木。依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附件，估价对象宗地以现状形式供地，因此本次评估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临时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未平整。
3.规划利用条件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渝（2016）北碚区不动产权第000144023、001095998、001095835号]、《不动产权证书》[渝（2017）北碚区不动产权第000220781、000220774、000220758、000220956、000221189、000221080、000217156、000220688、000214512、000215036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5001092014B00399、5001092015B00313、5001092016B00178、5001092016B00198、5001092016B00186]及附件，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673257平方米。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5001092014B00399]及附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500109201700043号]及附件、《重庆市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渝国土房管（2017）预字第（544）号、（368）号、（979）号、（686）号、（801）号]，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为1075585.15平方米。

4.土地使用年限

本次估价对象2期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依据《不动产权证书》[渝（2016）北碚区不动产权第000144023、001095998、001095835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5001092014B00399]及附件，土地终止日期为住宅2065年4月17日、商业2055年4月17日。截至估价期日，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46.8年、商业36.8年。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2期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46.8年、商业36.8年。
本次估价对象3、4、5、6期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依据《不动产权证书》[渝（2017）北碚区不动产权第000220781、000220774、000220758、000220956、000221189、000221080、000217156、000220688、000214512、000215036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 5001092015B00313、5001092016B00178、5001092016B00198、5001092016B00186]及附件，土地终止日期为住宅2066年12月19日、商业2056年12月19日。截至估价期日，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48.5年、商业38.5年。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3、4、5、6期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48.5年、商业38.5年。

5.地价定义

本次估价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是指在估价对象土地所有权为国家所有，使用权性质为出让，在公开市场条件下，于估价期日2018年6月6日在规划利用条件下、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临时三通”、宗地内场地未平整，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估价对象2期住宅46.8年、商业36.8年，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估价对象3、4、5、6期住宅48.5年、商业38.5年，设定用途为住宅、商业用地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
本次估价的“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格”是指估价对象在估价期日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减去估价师于估价期日所知悉的除抵押担保权以外的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余额。

“法定优先受偿款”是指假定在估价期日实现抵押权时，法律规定优先于本次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包括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因规划条件变更需补交的政府土地收益、发包人拖欠的建筑工程价款以及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估价结果：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市场比较法、剩余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土地价格的因素, 确定估价对象于估价期日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预评估价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估价期日：2018年6月6日                 估价期日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性质：出让
	序号
	估价期日土地使用者
	不动产单元号
	宗地名称
	不动产权证号
	估价期日的用途
	容积率
	估价期日的实际土地开发程度
	估价设定的土地开发程度
	剩余土地使用年限/年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
	规划建筑面积/㎡
	单位面积地价/元/㎡
	楼面地价/元/㎡
	总地价/万元

	
	
	
	
	
	证载（或批准）
	实际
	设定
	规划
	实际
	设定
	
	
	
	
	
	
	
	

	1
	重庆上善置业有限公司
	500109014016GB00051
	北碚区蔡家组团N标准分区N15/03号宗地
	渝（2016）北碚区不动产权第000144023号
	城镇住宅用地、其他商服用地
	——
	城镇住宅用地（住宅、商业
	1.64
	——
	1.64
	红线外临时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未平整
	红线外临时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未平整
	住宅46.8年、商业36.8年
	73689
	176307.19
	10618
	4438
	78244

	2
	
	500109014016GB00052
	北碚区蔡家组团N标准分区N19-1/03号宗地
	渝（2016）北碚区不动产权第001095998号
	城镇住宅用地、其他商服用地
	——
	城镇住宅用地（住宅、商业
	1.01
	——
	0.86
	红线外临时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未平整
	红线外临时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未平整
	住宅46.8年、商业36.8年
	38543
	33156
	6035
	7016
	23262

	3
	
	500109014016GB00053
	北碚区蔡家组团N标准分区N19-2/03号宗地
	渝（2016）北碚区不动产权第001095835号
	城镇住宅用地、其他商服用地
	——
	城镇住宅用地（住宅、商业
	1.01
	——
	0.86
	红线外临时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未平整
	红线外临时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未平整
	住宅46.8年、商业36.8年
	42088
	36204.93
	6035
	7016
	25402

	4
	
	500109014016GB00085
	北碚区蔡家组团N标准分区N04-2/02号宗地
	渝（2017）北碚区不动产权第000220781号
	城镇住宅用地
	——
	城镇住宅用地（住宅、商业
	2.5
	——
	2.5
	红线外临时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未平整
	红线外临时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未平整
	住宅48.5年、商业38.5年
	32104
	80260
	15568
	6227
	49980

	5
	
	500109014016GB00086
	北碚区蔡家组团N标准分区N10/03号宗地
	渝（2017）北碚区不动产权第000220774号
	城镇住宅用地
	——
	商业用地
	2
	——
	2
	红线外临时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未平整
	红线外临时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未平整
	住宅48.5年、商业38.5年
	45336
	90672
	13055
	6528
	59188

	6
	
	500109014016GB00087
	北碚区蔡家组团N标准分区N13/03号宗地
	渝（2017）北碚区不动产权第000220758号
	城镇住宅用地
	——
	商业用地
	2
	——
	2
	红线外临时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未平整
	红线外临时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未平整
	住宅48.5年、商业38.5年
	44919
	89838
	12889
	6444
	57894

	7
	
	500109014016GB00088
	北碚区蔡家组团N标准分区N04-5/02号宗地
	渝（2017）北碚区不动产权第000220956号
	商业用地、商务用地、二类居住用地
	——
	城镇住宅用地（住宅、商业
	2
	——
	2
	红线外临时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未平整
	红线外临时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未平整
	住宅48.5年、商业38.5年
	9247
	18494
	6284
	3142
	5811

	8
	
	500109014016GB00089
	北碚区蔡家组团N标准分区N04-6/02号宗地
	渝（2017）北碚区不动产权第000221189号
	商业用地、商务用地、二类居住用地
	——
	城镇住宅用地（住宅、商业
	2
	——
	2
	红线外临时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未平整
	红线外临时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未平整
	住宅48.5年、商业38.5年
	52506
	105012
	5333
	2667
	28004

	9
	
	500109014016GB00090
	北碚区蔡家组团N标准分区N11/03号宗地
	渝（2017）北碚区不动产权第000221080号
	商业用地、商务用地、二类居住用地
	——
	城镇住宅用地（住宅、商业
	2
	——
	2
	红线外临时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未平整
	红线外临时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未平整
	住宅48.5年、商业38.5年
	37458
	74916
	8657
	4329
	32428

	10
	
	500109014016GB00083
	北碚区蔡家组团N标准分区N16/03号宗地
	渝（2017）北碚区不动产权第000217156号
	城镇住宅用地
	——
	商业用地
	1.7
	——
	1.7
	红线外临时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未平整
	红线外临时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未平整
	住宅48.5年、商业38.5年
	94138
	160035.23
	11183
	6578
	105270

	11
	
	500109014016GB00084
	北碚区蔡家组团N标准分区N19-3/03号宗地
	渝（2017）北碚区不动产权第000220688号
	城镇住宅用地
	——
	城镇住宅用地（住宅、商业
	1.01
	——
	1.01
	红线外临时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未平整
	红线外临时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未平整
	住宅48.5年、商业38.5年
	50650
	51156.8
	7612
	7537
	38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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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109014016GB00081
	北碚区蔡家组团N标准分区N17-2/03号宗地
	渝（2017）北碚区不动产权第000214512号
	一类居住用地、商业用地
	——
	城镇住宅用地（住宅、商业
	1.5
	——
	1.5
	红线外临时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未平整
	红线外临时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未平整
	住宅48.5年、商业38.5年
	11078
	16617
	4641
	3094
	5141

	13
	
	500109014016GB00082
	北碚区蔡家组团N标准分区N18-3/03号宗地
	渝（2017）北碚区不动产权第000215036号
	一类居住用地、商业用地
	——
	城镇住宅用地（住宅、商业
	1.01
	——
	1.01
	红线外临时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未平整
	红线外临时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未平整
	住宅48.5年、商业38.5年
	141501
	142916
	7313
	7241
	103483

	合计
	673257
	1075585.15
	——
	——
	612662

	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格
	612662


币种：人民币
一、上述估价结果的限定条件

1.权利限制：根据估价对象《不动产权证书》复印件，截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已设定抵押权，未设定租赁等其他他项权利。
2.基础设施条件：估价对象实际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临时三通”、宗地红线内宗地内场地未平整；本次评估设定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临时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未平整。
3.估价规划限制条件：详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5001092014B00399；5001092015B00313；5001092016B00178；5001092016B00198；5001092016B00186]及附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500109201700043号]及附件。

4.影响价格的其他限定条件：无。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本《评估意见函》中所列估价结果为初评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土地估价报告》为准。

2.本《评估意见函》仅供金融机构进行内部审核使用，不做其他目的之用。
3.抵押双方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时，应使用本公司出具的正式《土地估价报告》，特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4.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情况为：
（1）根据《重庆渝能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尽职调查报告》复印件，截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存在3笔抵押权。第一笔，抵押期限为2017年6月12日至2019年8月21日，抵押权人为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江北支行，抵押物为《不动产权证书》[渝（2016）北碚区不动产权第001095998、001095835、000221080号]。第二笔，抵押期限为2017年12月20日至2019年12月19，抵押权人为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抵押物为《不动产权证书》[渝（2016）北碚区不动产权第000214512、000220688、000217156、000215036号]。第三笔，抵押期限为2017年8月22日，抵押权人为瀚华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抵押物为《不动产权证书》[渝（2016）北碚区不动产权第000221189号、第000220956号]。本次抵押未考虑上述抵押权权利数额对估价结果的影响。估价结果为设定上述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房地产抵押价格。
（2）根据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5001092014B00399；5001092015B00313；5001092016B00178；5001092016B00198；5001092016B00186]及附件以及相关款项支付凭证，截至估价期日，不动产权利人依据合同已缴纳全部土地成交价款及契税。根据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5001092014B00399；5001092015B00313；5001092016B00178；5001092016B00198；5001092016B00186]及附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电子监管号：5001092014B00399]及附件，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未超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附件的约定，不存在需补缴政府土地收益。
综上本次评估估价对象不存在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5.本次估价结果以估价对象能够按照合理工期按时完成各项工程进度，直至通过竣工验收，并能够在合理期限内正常投入使用，最终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为前提条件，未考虑估价对象因其他原因无法顺利开工、完工而产生的重大影响，在此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6.根据《物权法》[主席令第六十二号]第二百条，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后，该土地上新增的建筑物不属于抵押财产。该建设用地使用权实现抵押权时，应当将该土地上新增的建筑物与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但新增建筑物所得的价款，抵押权人无权优先受偿。在此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估价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18年6月29日

[image: image1.jpg]»;
FE IE #F £ kanczHENG CONSULTING | www.kz-consult.com | @ 010-82253558 | FAX: 010-82253565 | P.C.: 100029 ﬂ




[image: image2.jpg]»;
FE IE #F £ kanczHENG CONSULTING | www.kz-consult.com | @ 010-82253558 | FAX: 010-82253565 | P.C.: 100029 ﬂ




